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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72 亿元

2012 年，中央安排扩大农村

危房改造试点补助资金 318.72 亿

元（含中央预算内投资35亿元），

以加快农村危房改造和扩大试点。

 275.63 亿元

 2012 年，中央财政农业综合

开发资金拨付进度进一步加快。

截至 6 月中旬，已累计拨付各地

区农业综合开发项目中央财政资

金 275.63 亿元，占全年农业综

合开发中央补助地方支出预算

（277.57 亿元）的 99.30%，比

上年同期提高 11.18 个百分点。

228 亿元

2012 — 2015 年，国家决定在

黑龙江、吉林、内蒙古、辽宁四省

区实施“节水增粮行动”，4年投

入 380 亿元建设 3800 万亩高效节

水灌溉工程，其中，中央财政补助

228亿元，占总投入的60%。

19 亿元

2012 年，中央财政安排 19 亿

元，支持 25 个省份完成 30 万座

散葬烈士墓的迁建，以及 2000 座

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的修缮工作。

3.4 亿元

近日，财政部会同水利部紧

急拨付特大防汛抗旱补助资金3.4

亿元，用于支持江西等省份修复

水毁水利设施，支持河南等省加

大抗旱救灾力度。

三项出口劳务2012年起

免征营业税

7月4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发布《关于外派海员等劳务免征营业税

的通知》，明确自2012年1月1日起国

家对境内单位提供的三项劳务免征营

业税。这三项劳务包括：标的物在境

外的建设工程监理、外派海员劳务和

以对外劳务合作方式，向境外单位提

供的完全发生在境外的人员管理劳务。

按照《通知》规定应予免征的营业税，

在通知到达之日前上述已征收入库的

应予免征的税款，允许从纳税人以后

应缴的营业税税款中抵减或予以退税。

财政部赴各省走访“两会”
代表

7月5日，财政部办公厅召开会

议传达贯彻王军副部长关于2012年“两

会”建议提案办理的重要指示精神。会

议要求承办建议主办件的司局结合工

作重点及重点建议办理工作等，确定

拟沟通的建议和省（区、市），由承办司

局领导带队赴相关省（区、市），邀请提

出建议的代表和所在省（区、市）不担

任重要职务的其他代表进行座谈，当

面就建议答复与代表沟通，汇报相关

工作情况，解答代表提出的问题，听取

代表对财政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中央财政支持农业综合
开发产业化项目

7月6日，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办公

室发布《2013年国家农业综合开发产

业化经营项目申报指南》，指导各地做

好项目申报工作。2013年农业综合开

发产业化经营扶持的项目包括：经济

林及设施农业种植、畜禽水产养殖等

种植养殖基地项目，农产品加工项目，

储藏保鲜、产地批发市场等流通设施

项目。产业化经营扶持的产业包括：

粮、棉、油、糖、畜禽、水产、蔬菜、经

济林（果）、茶叶、花卉、蚕桑等。农业

综合开发扶持产业化经营仍采取贷款

贴息和财政补助两种方式。

下半年CEPA项下港澳部分
货物实施零关税

7月9日，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

发布《关于2012年下半年对内地与港

澳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项下

部分货物实施零关税的通知》，决定对

新完成原产地标准磋商的7项香港原

产商品和1项澳门原产商品，自2012

年7月1日起实施零关税。此次新完成

原产地标准磋商的7项香港原产商品

主要包括烟熏三文鱼、肠衣香肠、其他

面食、预煮或其他方式制作的谷粒、尿

素、未加工合成或再造宝石及半宝石、

其他工业用蓝宝石，此前这些商品的

最惠国税率从0到50%不等。1项澳门

原产商品为珍粉及淀粉制成的珍粉代

用品，此前其税率为15%。

中央财政支持农田水利建设

7月10日，财政部、水利部联合印

发了《关于中央财政统筹部分从土地

出让收益中计提农田水利建设资金有

关问题的通知》，明确从2012年1月1

日起，中央财政按照20%比例，统筹各

地从土地出让收益中计提的农田水利

建设资金，由中央财政通过转移支付

方式，重点支持粮食主产区、中西部地

区和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

贫困地区农田水利建设。中央农田水

利建设资金按照因素法分配，坚持公

开、公平、公正、透明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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